
南投縣私立普台高級中學98學年度申請入學簡章  

(本校係獨立招生獨立招生獨立招生獨立招生，不限制招生區，各縣市學生皆可報名)    

壹、依據： 

一、高中及高職多元入學方案 

二、高級中等學校多元入學招生補充規定 

貳、申請入學辦法及作業程序： 

一、招生科別：普通科 

二、申請對象：凡具備下列資格之學生 

（一）國民中學畢業生（含應屆、非應屆、同等學力）或符合「資賦優異學生降低入學年齡

縮短修業年限及升學辦法」之規定者。 

（二）已取得98年「國民中學學生基本學力測驗」分數者。 

三、申請條件： 

（一）一般條件：持有98年國中基本學力測驗分數，且寫作測驗不得為零級分。 

（二）特殊條件：本校學生全體住宿，且係全素食環境。 

四、評選方式 

（一）依下列公式計算加權總分： 

加權總分=寫作測驗分數＋國文×1.5+英語×1+數學×1.5+自然×1+社會×1＋競賽加分＋

在校日常生活表現加分。 

（二）總成績同分時，錄取參酌順序：學力測驗總分(不含加權)、國文、英語、數學 

（三）競賽加分為就讀國中期間曾獲下列競賽成果者︰ 

1.政府教育主管單位辦理之國語文競賽、英語文競賽。 

2.政府教育主管單位辦理之學生科展、資訊、數學、自然科學能力競賽。 

3.政府教育主管單位辦理之音樂比賽獨唱(奏)、合唱(奏)。 

合奏與獨奏限鋼琴、提琴類、國樂器或管樂器(不含直笛)。 

4.政府教育主管單位辦理之學生美展。 

5.全國運動會、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縣市運動會舉辦之田徑、游泳、桌球、羽球競

賽項目，或全國單項運動協會舉辦之上述競賽項目。 

（四）競賽加分須繳獲獎證明文件影本(經就讀國中教務處蓋章)。三人(含)以上組成之團隊

須附團員名單。 

（五）競賽加分標準如下： 

1.全國第一名（特優）50、第二名（優等）45、第三名（甲等）40、第四名35、第五

名30、第六名（佳作）25。 

2.縣市第一名（特優）20、第二名（優等）15、第三名（甲等）10。 

3.同一項競賽，獲得不同層級獎項者，採計最高一次。 

4.下列競賽成果減半計分： 

(1)單項運動協會主辦之比賽。 



(2)三人(含)以上組成之團隊。 

(3)音樂比賽之團體組。 

（六）生活表現係指學生國中五學期（非應屆畢業生六學期）之日常生活表現，加分標準如

下： 

1.全勤：每學期加2分。 

2.獎懲：大功一次加5分，小功一次加2分，嘉獎一次加1分。 

3.導師評語：由本校招生委員會依據學生資料評定，加0至3分。 

4.校內、外志工服務：每10小時加1分。 

5.生活表現加分之總分，最高以20分為限。 

五、報名時間、地點： 

(一) 現場報名： 

1.時間：98年6月9日至6月10日上午8:30至12:00，下午:13:30至17:30 

2.地點：普台高級中學教務處（南投縣埔里鎮中台路5號  電話：049-2932899） 

3.報名費用：230元 

4.繳交文件： 

一、報名表（附表一，填妥學生自填部分）。 

二、98年度國中基本學力測驗分數通知單正本（使用影本須加蓋就讀國中教務處戳 

記）。 

三、國中三年成績單（須包含各學期出缺席紀錄、獎懲紀錄、導師評語，未提供者，

不予加分。） 

四、志工證明文件。 

五、競賽加分之證明文件影本(經就讀國中教務處蓋章)。 

六、以同等學力報名者應檢附6學期成績證明書、或結業證明書、或學力鑑定及格證 

書。 

 

(二) 通訊報名 

1.時間：民國98年6月10日以前，郵戳為憑 

2.收件人：普台高級中學教務處（54544 南投縣埔里鎮中台路5號） 

3.報名費用：郵政匯票230元，戶名：財團法人南投縣私立普台高級中學 

4.繳交文件： 

一、報名表（附表一，填妥學生自填部分）。 

二、98年度國中基本學力測驗分數通知單正本（使用影本須加蓋就讀國中教務處戳 

記）。 

三、國中三年成績單（須包含各學期出缺席紀錄、獎懲紀錄、導師評語，未提供者，

不予加分。） 

四、志工證明文件。 

五、競賽加分之證明文件影本(經就讀國中教務處蓋章)。 

六、以同等學力報名者應檢附6學期成績證明書、或結業證明書、或學力鑑定及格證 

書。 

七、報名費用郵政匯票。 



六、審查評選： 

（一）本校招生委員會依所定條件標準及計分方式，就學生所提書面資料進行書面審查。 

（二）特殊學生之加分優待依部頒相關規定辦理。 

（三）如有未盡事宜或認定疑義時，由本校招生委員會審議。 

七、錄取名額： 

（一）一般生126名，社區生126名，合計252名（本校98學年招生總人數360名之70%）。 

（二）社區生是指鄰近本校之埔里鎮、國姓鄉、魚池鄉、仁愛鄉各公、私立國中學生。 

（三）一般生與社區生名額可互相流用。 

（四）申請入學若有餘額時，併入登記分發入學名額。 

八、錄取公告： 

（一）放榜日期放榜日期放榜日期放榜日期：：：：99998888    年年年年6 6 6 6 月月月月11117777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三三三三））））上午上午上午上午11 11 11 11 時時時時 

（二）放榜地點：本校公佈欄 

（三）審查結果通知單、報到通知單，由本校招生委員會逕寄各考生。 

九、複查： 

（一）複查時間複查時間複查時間複查時間：：：：99998888    年年年年6 6 6 6 月月月月22222222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一一一一))))前前前前 

（二）由考生或家長填寫本簡章所附之「複查申請書」（附表二）並持申請入學結果通知書

親自或以掛號郵件向本校招生委員會辦理。 

（三）複查時繳交複查費100 元及貼足限時郵票之回郵信封。 

（四）通信複查截止時間以郵戳為憑。 

十、報到入學： 

（一）報到日期報到日期報到日期報到日期：：：：99998888    年年年年6 6 6 6 月月月月19191919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五五五五））））    

（二）攜帶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書）正本及相關表件至本校報到，，，，逾期視同放棄錄取資格逾期視同放棄錄取資格逾期視同放棄錄取資格逾期視同放棄錄取資格。。。。 

（三）已報到之學生，不得再行報名參加本學年度之其他入學管道。 

（四）已報到之學生，如欲報名參加本學年度之其他入學管道，應於98 年6 月26日（星期五）

前填具本簡章所附之「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附表三），由考生或家長親送本校辦

理放棄錄取，否則取消申請入學錄取資格。 

參、特種考生成績及名額處理： 

特種考生成績及名額依相關規定辦理。 

肆、報名費優待資格及證件： 

低收入戶子女或其直系血親尊親屬支領失業給付者，報名費全部減免。 

一、低收入戶子女：應檢附鄉（鎮、市、區）公所核發之低收入戶證明文件及戶口名簿影本。 

二、直系血親尊親屬支領失業給付者：應檢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核發之失業〔再〕認定、失

業給付申請書暨給付收據及戶口名簿影本（證明文件之有效期限以涵蓋報名日期為準）。 

伍、備註:  



一、各科皆設有專科教室（自然科實驗室）；普通教室每間皆設置電腦、VOD學習系統、投

影機、120吋大銀幕、DVD 放映機等視聽設備。  

二、本校重視品格陶冶與生活教育，學生全體住校，以培養良好生活習慣。 

三、校內提供全素食環境，以裨益身心健康，並培養慈悲心。  

四、課程規劃完善，並禮聘優秀師資，輔導學生在校內達成有效的課業學習，考取理想大學。 

陸、本簡章經本校招生委員會通過，送教育部中部辦公室核備後實行。 



【附表一】 

南投縣私立普台高級中學 98 學年度申請入學報名表 

報名編號報名編號報名編號報名編號：：：：            （（（（請勿填寫請勿填寫請勿填寫請勿填寫，，，，由由由由本本本本校填寫校填寫校填寫校填寫））））    

一一一一、、、、學生基本資料學生基本資料學生基本資料學生基本資料：：：： 

學生姓名  性  別 男□ 女 □ 生日 民國  年 月 日 

就讀學校  畢業年別 □應屆生          9  年  
就讀班級 年     班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       ) 監護人簽章  

通訊處 郵遞區號          縣          鄉市         路(街)         段           巷 □□□            市          鎮區             弄         號           樓 

考生身分 
�一般生  �社區生  �原住民生  �身心障礙生   �蒙藏生 

�政府派赴國外工作人員子女      �境外優秀科技人才子女  (請勾選) 

二二二二、、、、國民中學基本國民中學基本國民中學基本國民中學基本學學學學力測驗成績力測驗成績力測驗成績力測驗成績 

98 年第一次國民中學基本學力測驗成績 

寫作 國文 英語 數學 自然 社會 合計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三三三三、、、、競賽加分競賽加分競賽加分競賽加分 

項 目 學 生 自 填 得 分 高 中審核填寫 得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總 得 分                      分 分 

四四四四、、、、生活表現加分生活表現加分生活表現加分生活表現加分 

項目 次數（時數） 學生自填得分 高 中審核填寫得 分 

全勤  分 分 

獎勵 

大功  分 分 

小功  分 分 

嘉獎  分 分 

志工服務  分 分 

合計 分 分 

五五五五、、、、加權總分加權總分加權總分加權總分（（（（請勿填寫請勿填寫請勿填寫請勿填寫，，，，由由由由本本本本校填寫校填寫校填寫校填寫）））） 

總分總分總分總分                                    =  =  =  =  國中基測成績國中基測成績國中基測成績國中基測成績                                    + + + + 競賽加分競賽加分競賽加分競賽加分                                    + + + + 生活表現加分生活表現加分生活表現加分生活表現加分                                    

 



 

 

南投縣私立普台高級中學南投縣私立普台高級中學南投縣私立普台高級中學南投縣私立普台高級中學 98989898 學年度申請入學結果複查申請書學年度申請入學結果複查申請書學年度申請入學結果複查申請書學年度申請入學結果複查申請書    

學生姓名  報名編號  

複查範圍 申請入學通知單所明列項目 

申請複查日期  98 年 6 月  日 申請人簽章  

說明： 1、 由考生或家長填寫複查申請表並檢附申請入學結果通知書親自或以掛號向本校辦理。 
2、 複查時繳交複查費新台幣壹佰元整及回郵信封(貼足限時郵票)。 

3、 複查結果若符合錄取標準，則增額錄取。 

 

南投縣私立普台高級中學南投縣私立普台高級中學南投縣私立普台高級中學南投縣私立普台高級中學 98989898 學年度申請入學複查結果回覆表學年度申請入學複查結果回覆表學年度申請入學複查結果回覆表學年度申請入學複查結果回覆表    

複查結果 

回覆事項 

□ 經複查後原成績無誤，未達錄取標準，原通知書寄回。 

□ 經複查後成績符合錄取標準，請於 98 年 6 月   日   午  

分持通知書所列之證件（畢業證書或肄業證明書正本）及相關

表件，赴本校教務處辦理報到手續，逾期視同放棄錄取資格逾期視同放棄錄取資格逾期視同放棄錄取資格逾期視同放棄錄取資格。 

回覆日期  98 年 6 月  日 回覆單位  

 

南投縣私立普南投縣私立普南投縣私立普南投縣私立普台高級中學台高級中學台高級中學台高級中學 98989898 學年度申請入學複查手續繳費收據學年度申請入學複查手續繳費收據學年度申請入學複查手續繳費收據學年度申請入學複查手續繳費收據    

茲收到         君 

申請複查手續費新台幣壹佰元整暨回郵信封乙只。 

承辦單位：                 承辦人： 

中華民國 98 年 6 月  日 

 

【附表二】 

� 

� 



 

普台高級中學普台高級中學普台高級中學普台高級中學 98989898 學年度申請入學錄取考生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學年度申請入學錄取考生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學年度申請入學錄取考生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學年度申請入學錄取考生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    第一聯 學校存查聯 
姓名  身分證字號  電話  

 本人自願放棄貴校之入學錄取資格，絕無異議，特此聲明。 

      此致 

 南投縣私立普台高級中學南投縣私立普台高級中學南投縣私立普台高級中學南投縣私立普台高級中學 

                         學生簽章：＿＿＿＿＿＿＿＿＿ 

 

                   家長雙方簽章：＿＿＿＿＿    ＿＿＿＿＿ 

 

                     日期： 98 年 6 月     日 

教務處蓋章  

 

 
普台高級中學普台高級中學普台高級中學普台高級中學 98989898 學年度申請入學招生錄取考生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學年度申請入學招生錄取考生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學年度申請入學招生錄取考生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學年度申請入學招生錄取考生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    第二聯 考生存查聯 

姓名  身分證字號  電話  

 本人自願放棄貴校之入學錄取資格，絕無異議，特此聲明。 

      此致 

 南投縣私立普台高級中學南投縣私立普台高級中學南投縣私立普台高級中學南投縣私立普台高級中學 

                        學生簽章：＿＿＿＿＿＿＿＿＿ 

 

                   家長雙方簽章：＿＿＿＿＿    ＿＿＿＿＿ 

 

                      日期： 98 年 6 月     日 

教務處蓋章  

注意事項： 

一、錄取且已報到考生欲放棄錄取資格者，請填妥本聲明書並經家長或監護人簽章後，

檢附申請入學錄取通知書於 98 年 6 月 26日前由考生或家長親至本校辦理。 

二、完成上述手續後，考生始得參加本學年度其他入學管道。 

三、聲明放棄錄取資格手續完成後，不得以任何理由撤回，請考生及家長慎重考慮。 

 

【附表三】 

� 


